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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上下班途中
遭交通意外才算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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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20日公布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工伤
认定中的“上下班途中”等问题做出了进
一步细化，“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将
成为其中的关键。根据《规定》，职工在
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
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发
生事故的，亦可认定为工伤。

近年来，工伤赔偿一直是劳资双方
发生纠纷的重点领域，加之当前劳务派
遣用工方式的大量使用，将原本简单的
劳资关系“复杂化”，更易在工人发生工
伤后出现“扯皮”和纠纷，那么对于工人
来说，明确工伤保险该由谁交，一旦受了
工伤该找谁赔等问题尤为重要。

在20日的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
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据统计，近
年来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数量位居各类
行政案件前列。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涉
及职工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社会稳
定。相关行政案件审判过程中新情况
新问题不断出现，解决纠纷的难度日益
增大。

“例如，工伤认定中劳动关系交叉的
处理问题；工伤认定中的‘工作原因、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外出期间’以
及‘上下班途中’如何认定；职工或者其
近亲属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能否扣除
或者延长；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的
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如何衔接
处理等等。”孙军工说。

□据 中新网

对于员工意外伤害的发生地，工
伤保险条例有相关规定，员工上下班
途中属于认定范围，因此很多人都以
为只要在上下班途中，自己遇到意外
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工伤。

资深律师鲁晨宇解释，员工在上
下班途中遭遇意外伤害是否属于工
伤，不可一概而论。只有当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才可认定为工伤。除此之外的，不属
于工伤认定范围。

譬如，路上遭遇第三人暴力侵害
而造成的意外伤害。这就不属于工
伤，需要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加害
人要承担侵权责任及行政处罚，程度
严重的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
可向其主张侵权赔偿，而不是找劳动
行政部门要求工伤赔偿。

●“这个合理时间可以说比较宽
泛，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应当具有正
当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赵大光表示，上下班有一个时间区域，
可能早一点，可能晚一点，比如下了班
以后，还要加一会儿班，或者是等交通
的高峰时段过了之后再回家，这些都
属于合理时间。

下班顺路买菜出意外
也算工伤

● 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
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法明确四种工伤情形

针对上述新
问题，20 日发布
的这份《规定》细
化了工伤认定中
的“工作原因、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因工外出期
间”以及“上下班
途中”等问题。

对于广受社
会关注的上下班
途中的工伤认定，
这部将于今年 9
月1日施行的《规
定》明确了四种认
定情形。（如上表）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
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
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
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
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

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
上下班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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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光举例称:“比如下班的
途中需要到菜市场买一点儿菜，然后
再回家，而且是顺路，是不是合理的路
线，是不是日常工作中所需要的必须
的活动呢？我们认为都应当包括在
内。所以，理解这一条规定，我们要抓
住一个关键词就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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